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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定新北市新店區安和段 144 地號等 2 筆土地

(大溪地庭園社區)都市更新地區說明書 

 

劃定機關：新北市政府 

劃定範圍與面積：本案劃定範圍以安興路以南、安民街以西安民街

379 巷以北及河堤以東之街廓為原則，面積約

2,617.12平方公尺。 

法令依據：都市更新條例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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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辦理緣起 

因應都市防災需求，新店區安和段 144 地號等 2 筆土地(大

溪地庭園社區)屬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，現況建築物有鋼

筋裸露、磁磚及混凝土剝落、房屋漏水及滲水等情形，倘遇強烈

地震來襲恐有傾頹影響公共安全之虞，目前已取得多數居民共識

朝都更重建方向推動，本府基於保障民眾居住安全及加速海砂屋

重建，爰劃定本社區為都市更新地區。 

 

貳、發展現況 

圖 1  更新地區位置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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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都市計畫情形 

基地位於民國 100 年 1 月公告實施「變更新店都市計畫

(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(第二階段書)」之範圍內，

土地使用分區現為第三種住宅區，建蔽率為 50%，容積率為

280%。 

 

 圖 2  都市計畫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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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土地及建物權屬現況 

(ㄧ)土地權屬情形 

本案包含新北市新店區安和段 144、144-1 地號等 2 筆

土地，面積共 2,617.12 平方公尺，土地權屬皆為私有土地

(詳圖 3)，土地所有權人人數約 102 人。 

 

  圖 3  土地權屬分布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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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土地使用現況 

本案共計 2 筆土地，屬第三種住宅區(建蔽率為 50％，

容積率為 280％)，現況以住宅使用為主，仍有零星商業活動。

因周邊停車空間缺乏，造成基地內部巷道被停放汽機車所佔

據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圖 4  土地使用現況圖(由內向外看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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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建物使用現況 

合法建築物約有 19棟，地上 5層樓地下 1層，約 95戶，

構造為鋼筋混凝土造，屋齡約 30 年，於 104 年 5 月經本府

工務局認定屬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(詳附錄一)，其中

前棟 40戶建議拆除重建、後棟原則建議補強。 

 

  

圖 5  土地使用現況圖(由外向內看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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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6  建物現況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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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交通系統 

(ㄧ)道路系統現況 

本案主要鄰接道路為西側祥和路（20m），可連結至中

安大橋，穿過新店溪抵達新台北區，或接新北環快抵達永和

市。東側安和路二段(30m)，為 111 號縣道，往南通往安坑

地區或連接北新路進入新店市區，往北銜接永和、中和地區，

為本區的主要道路；基地周邊次要道路為西側安興路(12m) 

及東側安民街。詳圖 7 更新地區交通系統示意圖。 

(二)大眾運輸系統現況 

本區大眾運輸系統主要仰賴公共汽車，基地範圍內以安

和路二段站及石頭厝站為主，公車路線眾多，總計共有14 線

通過，連往新北市各地。詳圖7 更新地區交通系統示意圖、

表2 更新單元鄰近地區公車路線表。 
未來捷運安坑線將於安和路二段設站，預計民國 109 年

通車，屆時交通運輸更加便利，將可帶動地區蓬勃發展。 

(二)停車系統現況 

本基地周圍以住宅使用為主，故車位需求多以現住戶為

大宗，基地附近之停車場主要有二：其一為東南側之安和公

園停車場可胃納 67 席、基地東北側之陽光公園停車場可胃

納 170 席，車位尚屬充足。唯尖峰時段仍有違規停車情形，

顯示自有車位仍有不足。詳表 3 收費停車場供給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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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公車站點名稱 位置 停靠路線 

1 安和路二段 安和路二段

（南、北行） 

8、202、202區、208、208區、248、624、

897、905副、913、935、F702、橘1、橘9 

2 石頭厝 安和路二段

（南、北行） 

8、202、202 區、208、208區、248、624、

897、905副、913、935、橘1、橘9 

 

圖 7  更新地區交通系統示意圖 

表 1  更新單元鄰近地區公車路線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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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停車場名稱 位置 車位數量(個) 

1 俥亭停車場(陽光運動園區第

一場) 
陽光公園入口 170 

2 
安和公園臨時平面停車場 

松山區復興南路-

敦化南路(地下) 
67 

合計 237 

 

四、公共設施 

本更新單元周邊半徑五百公尺範圍內之公共設施分布位置，

詳圖 8 更新地區公共設施分布示意圖。 

(ㄧ)公園用地 

本案東南側約 450 公尺處有安和公園，休憩活動空間便

利，機能頗佳。 

(二)安坑交流道 

本案距離安坑交流道閘道口約600 公尺，進入國號三

號可快速通往台北市市區，交通便利。 

(三)河川區 

東側 200 公尺處河川區土地設有陽光運動公園設施，當

地居民多用以騎乘腳踏車及從事路跑等休閒活動為主。 

 

  

表 2  收費停車場供給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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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8  更新地區周邊公共設施分布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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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居民意願 

本案由社區住戶自組更新會，於 104年 6月 15日申請都市

更新事業計畫報核，並於 105年 5月 20日召開第 1次專案小組

審議，詳表 4 民眾意願統計表。 

 

 

 

項目 
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分 

面積(m2) 所有權人數(人) 面積(m2) 所有權人數(人) 

全區總和(A=a+b) 2617.12 102 10452.86 101 

公有(a) 0 0 0 0 

私有(b=A-a) 2617.12 102 10452.86 101 

排除總和(c) 0 0 0 0 

計算總和(B=b-c) 2617.12 102 10452.86 101 

私有同意數(C) 1972.79 82 7918.23 81 

同意比例(%)(C/B) 75.38% 80.39% 75.75% 80.20% 

 

參、劃定緣由 

新店區安和段 144地號等 2筆土地(大溪地庭園社區)基地範

圍完整，屬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，考量確保居住安全及協

助民眾辦理自力都更皆為本府都市更新重要政策方向，爰依都市

更新條例第 7條第 1項第 2款：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」規定，

劃定本社區為都市更新地區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表 3  民眾意願統計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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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再發展原則 

ㄧ、加速海砂重建，避免重大災害發生 

透過都市更新加速辦理重建，提升本更新地區範圍內及周

邊公共安全。 

二、確保居住安全，改善地區生活環境 

藉由更新重建，改善或提升建築物結構安全，創造安全舒

適的生活環境，並提升居住環境品質。 

伍、其他 

ㄧ、本更新地區劃定範圍係以勘驗鑑定為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

所座落之土地範圍為參考依據，土地面積係以建築物所有權

人所持有之土地面積加總之總和計算，未來得逕依都市更新

事業計畫報核或變更範圍調整之，免循「都市更新條例」第 8

條規定辦理劃定更新地區變更。 

二、其他未規定事項，悉依原都市計畫書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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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一  高氯離子檢測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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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 劃定新北市新店區安和段 144地號等 2筆土地都市更新地區說明圖 

更新地區範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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